上海市民办高校骨干教师科研项目资助申报办法
    为加强民办高校教师队伍建设，培养和造就一批学有特色、教有特色的骨干教师队伍和高素质的管理人员队伍，提高民办高校的整体实力，现拟对民办高校骨干教师实施科研项目资助，具体申报和资助办法如下：
1、 申报对象

    （一)坚持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忠诚并热爱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

    （二）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高校教师资格证。

    （三）在民办高校工作满一年以上（以2011年12月31日为计算年限）的专职教职工。

    （四）申请骨干教师科研项目资助的名额应控制在本校专职教师的50%以内，其中项目经费在3万元以内的名额控制在20%以内；项目经费在2万元以内的名额控制在30%以内；项目经费在1万元以内的名额控制在50%以内。
2、 申报程序
    （一）申报者填写项目申报书，并登录规定网址（使用民办高校信息管理系统密钥登录，在首页公告栏内进入），输入相关内容。
    （二）项目申报书经所在学校审核后，上报市教委。
    （三）市教委组织专家根据各校在网上的申报数据和书面材料进行集中评审。
3、 研究内容和时限
    （一）申报项目由申报者根据民办高校的工作实际，结合日常教学、学校管理、学生管理等具体领域拟定研究内容和课题。
    （二）课题的研究时限为2012年1月至11月止，2012年11月中旬市教委将组织专家评审和评优。
4、 上报时间和材料
    （一）系统上报的截止时间为：2011年12月5日

    （二）学校汇总表、申报书和其它佐证材料的复印件应于2011年12月5日之前送市教委民办教育管理处。

    （三）各民办学校需上报如下书面材料：

    1、项目申报书（一式三份）。

    2、申报人高校教师资格证复印件（一份）。

    3、申报书中所涉及的奖励证书、荣誉证书等复印件（一份）。
    4、学校汇总表（系统自动生成）。

    所有书面材料的复印件应由学校审验原件，并在复印件上加盖公章和校长签章。

附件： 项目申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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